
 

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

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，于

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（其中独立董事陈

德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）。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李蓥女士担任本次会议

的召集人并主持本次会议，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人。

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经与会独立董事审议，形成决议如

下：  

1、会议以 3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 年

度利润分配的预案》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战略、

盈 利前景、未来资金使用需求、资产状况、市场环境、股东回报规划等因素，

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有利于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2、会议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继续开展商

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助于充

分发挥期货套期保值功能，降低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

的影响，提升公司及子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，增强财务稳健性，符合公司经营

发展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子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

3、会议以 3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未来三年



 

（2024-202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编制的《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

符合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相关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对股东的合理

投资回报，增强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，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及利润

分配进行监督，能够更好地保护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李蓥、陈德人、许加兵 

2024 年 4 月 26 日 


